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2023年期已回购股份计划的议

案》，同意公司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以集中竞价方式出售2023年期已回购股份,
实施期限为2026年3月16日至2026年6月19日，拟出售回购股份不超过31,275,314股（即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84%），出售价格根据二级市场价格确定。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2日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出售2023年期已回购股份计划的公告》（2026-0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出售进展情况。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集中竞价出售2023年期已回购股份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未出售回购股份。

二、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出售公司已回购股份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风险，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波动等情形决定实施对应股份出售计划，本次回购出售计划存在出售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

定性，可能存在无法按计划完成出售的情形。

2、本次拟出售部分已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上述出售期间内，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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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2023年期已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深圳市科力尔运动控制

技术有限公司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取得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利基本情况

序号

1

专利名称

一种转子结构及步进
电机

专利类
型

发明专
利

专利号

ZL 2023 11057435.5

授权公告日

2026 年 3 月3日

专利权保护
期限

自申请日起
二十年

专利申请日

2023 年 8 月18日

专利权人

深圳市科力
尔运动控制
技术有限公

司

二、专利摘要

本发明属于电机技术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转子结构及步进电机。转子结构包括：旋转

轴、呈圆环状并外套和连接所述旋转轴的第一永磁体、连接所述第一永磁体的导磁体以及外

套所述导磁体的转子铁芯，所述转子铁芯间隔布置两个，所述第一永磁体位于两所述转子铁

芯之间，所述导磁体设置有两个，两所述导磁体分别位于所述第一永磁体的两侧，并分别对应

两所述转子铁芯设置，所述导磁体与相邻的所述转子铁芯沿所述旋转轴的径向面重叠。本发

明可以提高电机的磁场强度，并增强了电机的输出功率和转矩。

三、取得专利证书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加强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高公司

品牌和市场知名度，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本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的财

务状况、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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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孙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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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已超过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0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5日、2025年12月22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

时会议和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48,091.60
万元，担保主债务起始日自2025年12月16日起12个月内有效。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

综合授信、借款、承兑汇票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以最终签

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直接担保或提供反担

保。担保额度每年度审批一次，自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满12个月后的担保事项，由

公司董事会、股东会重新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0）。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借款签订的担保合同如下：

（一）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6ZB000001），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伶利制糖公司）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借款6,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

（二）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HTC450605800ZGDB2026N003），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东江制糖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申请借款6,000万元事项

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

（三）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9112），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桥

制糖公司）向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2,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

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

（四）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8753），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桥制糖公司向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借款2,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伶俐镇兴伶路8号

法定代表人：梁礼胜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省际普通货

船运输、省内船舶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糖料作物种植；农产

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业机械服

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生物质燃料加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饲料

原料销售；食品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

进出口；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肥料销售；化肥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伶利制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74,261.58
54,007.76
20,253.82

2024年1-12月（经审计）

58,367.1
4,955.13
4,699.65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64,347.00
45,675.67
18,671.33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4,896.51
417.51
417.51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伶利制糖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武鸣区府城镇东风社区

法定代表人：淡雪奇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品生产；食品销售；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农作物种子经营；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纸浆制造；纸浆销售；饲料原料销

售；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糖料作物种植；食用菌种植；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租赁、土地

使用权租赁；肥料销售；化肥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东江制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60,584.12
46,116.53
14,467.59

2024年1-12月（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59,060.55
44,121.58
14,938.97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37,726.42
-1,770.51
-1,777.99

26,200.87
501.40
471.38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东江制糖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宾阳县大桥镇南梧街167号

法定代表人：江溟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机制糖、甘蔗糖蜜、原糖、蔗渣的生产与销售；制糖设备的制造、安装

及技术服务；甘蔗种植、甘蔗品种开发销售；农业机械化作业、农业技术引进、示范推广、技术

转让服务；农机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复合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大桥制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49,001.82
81,300.78
67,701.04

2024年1-12月（经审计）

82,349.21
3,405.64
2,968.48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38,799.33
70,833.04
67,966.29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43,543.79
3,371.61
3,065.25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大桥制糖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6ZB000001）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债务人：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6,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二）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HTC450605800ZGDB2026N003）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

债务人：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6,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三）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9112）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四）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8753）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批担保额度合计（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担保）人民币398,091.60万元（其中包含2018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办理指定交割仓库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5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

为10年），审批的担保额度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2,429.87万元的3202.70%。公司

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274,343.03万元（含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南糖增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对公司提供反担保25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07.13%。公司不存在逾期担

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6ZB000001）；

2.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HTC450605800ZGDB2026N003）；

3.东江制糖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

款合同》（合同编号：HTZ450605800LDZJ2026N00J）；

4. 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9112）；

5. 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63028753）；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6-008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汽宏远）涉及的三起买卖合同重大诉讼，经法院一审判决后，中汽宏远与案件原告均不服

一审判决结果，已分别向相关法院提起上诉。现将相关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一：东莞巴士有限公司诉中汽宏远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东莞巴士有限公司因纯电动公交车买卖合同纠纷对中汽宏远提起诉讼，中汽宏远已收到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5)粤1971民初74922号〕，法院判令中汽宏远

继续履行质保义务、赔偿停运损失19,003,950元，东莞市合盈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在对应

担保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2
月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二）案件二：东莞市城巴运输有限公司诉中汽宏远买卖合同纠纷案

东莞市城巴运输有限公司因纯电动公交车买卖合同纠纷对中汽宏远提起诉讼，中汽宏远

已收到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5)粤1971民初74923号〕，法院判令中

汽宏远继续履行质保义务、赔偿停运损失32,831,000元，并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5）。

（三）案件三：东莞市滨海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诉中汽宏远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东莞市滨海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因纯电动公交车买卖合同纠纷对中汽宏远提起诉讼，中

汽宏远已收到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5)粤1972民初15110号〕，法院

判令中汽宏远继续履行质保义务、赔偿停运损失12,608,530元，东莞市合盈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在担保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6年2月1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

二、重大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中汽宏远收到东莞巴士有限公司、东莞市城巴运输有限公司、东莞市滨海湾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提交的《民事上诉状》。同时，中汽宏远亦就上述三案一审判决结果向对应法院提

交《民事上诉状》，并已按照法院的缴费通知缴纳相关费用。中汽宏远与案件原告均不服一审

判决结果并正式提起上诉，具体上诉请求如下：

（一）案件一：东莞巴士有限公司诉中汽宏远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1．中汽宏远作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5）粤1971民初7492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

第三项中的部分内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中汽宏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被上诉人东莞巴士有限公司赔偿案涉采购合同项下车辆停运损失共计6,371,904元；（上诉

人对一审判决判令赔偿的停运损失中不服部分的金额为 12,632,046元，即 19,003,950元-6,
371,904元。）

（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东莞巴士有限公司承担。

2．东莞巴士有限公司作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1）判决撤销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5）粤1971民初7492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六判

项，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故障车辆停运损失暂合计 205,214,000元（按照合同约定每台

1000元／天的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25年5月31日），支付上诉人律师费131,204.80元、担保

（保险）费36,998.81元，东莞市合盈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东莞市合盈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共同承

担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

上诉金额为：（一审诉请金额）205,345,204.8元-（一审判决支持金额）19,003,950元=186,
341,254.80元

（二）案件二：东莞市城巴运输有限公司诉中汽宏远买卖合同纠纷案

1．中汽宏远作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5）粤1971民初7492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的

部分内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中汽宏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被上诉人

东莞市城巴运输有限公司赔偿停运损失5,462,912元；（上诉人对一审判决判令赔偿的停运损

失中不服部分的金额为27,368,088元，即32,831,000元-5,462,912元。）

（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东莞市城巴运输有限公司承担。

2．东莞市城巴运输有限公司作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1）判决撤销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5）粤1971民初7492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判项，

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故障车辆停运损失暂合计226,000,000元（按照上诉人和被上诉人

的合同约定每台1000元／天的标准计算，暂计算至2025年5月31日），支付上诉人律师费88,
363元、担保（保险）费24,917.29元；

（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金额为：（一审诉请金额）226,000,000元-（一审判决支持金额）32,831,000元=193,
257,363元

（三）案件三：东莞市滨海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诉中汽宏远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1．中汽宏远作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5）粤1972民初1511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的

部分内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中汽宏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被上诉人

东莞市滨海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赔偿停运损失3,700,032元；（上诉人对一审判决判令赔偿的

停运损失中不服部分的金额为8,908,498元，即12,608,530元-3,700,032元。）

（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东莞市滨海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承担。

2．东莞市滨海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作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1）判决撤销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5）粤1972民初1511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四判项，

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故障车辆停运损失暂合计123,160,000元（按照上诉人和被上诉人

的合同约定每台 1000元／天的标准计算，暂计算至 2025年 5月 31日），支付上诉人律师费

120,207.70元、担保（保险）费33,897.14元，东莞市合盈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按照一审判决

确定的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东莞市合盈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共同承

担一审判决确定的金额。

上诉金额为：（一审诉请金额）123,280,207.70元-（一审判决支持金额）12,608,530元=110,
671,677.70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累计涉诉

金额为663.22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57%。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中汽宏远系公司控股孙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龙岩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持有其51%股权。根据公司2025年度业绩预告，中汽宏远已计提车辆质量纠纷索赔费用，公

司将进一步督促中汽宏远就微宏动力电池问题所产生的售后维修费用以及因车辆停运造成

的赔偿损失等，向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进行追偿。

（二）上述三个重大诉讼案件目前处于一审判决后双方上诉阶段，二审受理及具体开庭时

间尚未明确，案件最终诉讼结果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持续关注相关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东莞巴士有限公司、东莞市城巴运输有限公司、东莞市滨海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提交

的《民事上诉状》；

2．中汽宏远提交的《民事上诉状》。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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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6-013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

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使用的前提下，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2）。

公司于 2026年 1月 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6年 1月 26日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品种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品种由“属于结构性存款、大额

存单等安全性高的产品”调整为“属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券商收益凭证及国债逆回购品

种等安全性高的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一、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近日，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机构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深圳滨海大道营
业部

资金账号

2035004343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专户仅用

于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品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属于低风险品种，但金融市场

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

化适时适量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财务中心建立台账对短期投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

的账务核算工作；

5、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的

风险短期投资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进行的，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

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

成本，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6-014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本次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 74.54元/股（含），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0）、《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111）、《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

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3月3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 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最高成交价为 45.8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5.59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9,149,192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指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四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方培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809,748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36%。本次减持计划完成后，方培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357,448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02%。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培喜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1,45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34%，占其减持前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00%，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方培喜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不适用

5,809,748股

1.36%
IPO前取得：867,178股
其他方式（资本公积金转增、参与配股）取得：2,430,77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511,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方培喜

2025年12月11日

1,452,300股

2026年1月5日～2026年3月3日

集中竞价减持，1,452,300股

10.30～10.54元/股
15,017,641.34元

已完成

0.34%
不超过：0.34%
4,357,448股

1.02%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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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司万洋衡水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衡水万洋”）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

书》，由衡水万洋提交的“泊马度胺”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已获批准。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批准通知书基本内容

化学原料药名称：泊马度胺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

登记号：Y20240000989
生产企业名称：万洋衡水制药有限公司

主要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质量标准、生产工艺及标签照所附执行。

二、药品的基本情况

泊马度胺（Pomalidomide）是第 3代免疫调节剂，具有免疫调节、抗血管生成和抗肿瘤作

用，对多种恶性血液疾病有效。

据《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2024年修订）》及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统计显示，

多发性骨髓瘤是全球血液系统第二大常见恶性肿瘤，多发于老年；2022年全球新发多发性骨

髓瘤患者约30万例，死亡患者达18.5万例，2022年我国新发患者3万例，发病率为2.1人/10万

人，死亡患者1.9万例，死亡率为1.3人/10万人。米内网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其他免疫抑制

剂市场规模预计为19.4亿元，其中泊马度胺市场份额13.64%，2025年中国泊马度胺市场容量

预计达 2.6亿元，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和检测能力的提升，多发性骨髓瘤的疾病负担显著增

加，市场潜力巨大。

近年来，泊马度胺在恶性血液病领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临床循证证据和用药经验，尤其

是在治疗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和淋巴瘤领域，展现了泊马度胺的强

效抗肿瘤能力。此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仅批准四家企业的泊马度胺原料药。衡水万洋将

凭借成本优势及稳定的质量水平，抢占部分市场份额。公司将以本次国内获批为契机，根据

出海规划，加速推进泊马度胺原料药的国际注册和海外销售，进一步打开欧美等海外市场。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主要风险提示

本次衡水万洋获得泊马度胺《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表明该原料药符合国家

药品注册的有关规定要求，可销售至国内市场，丰富了公司产品线，拓展公司业务领域，目前

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药品生产、销售业务易受到医药行业政策、市场环

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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